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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001239001239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

数字城管核实核查、普查采集服务外包

公共事业类 市立项目

是 是

尤新辉 沈凯杰

69333590

2021

1、项目实施方式：政府采购招投标方式
2、外包单位：中标单位（一家）

3、项目服务期：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为期一年，具体服务起讫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
4、项目规模：苏州市区范围（含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等6个区）。其中城市管
理问题的信息采集范围为苏州市区范围内的主要道路和窗口地区周边。具体实施过程中，采购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信

息采集范围做适当调整。
5、资金规模：340万元 其中：本年度资金规模为300万元，上年度尾款为40万元						

1、《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净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颜值2018年城市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府办[2018]137
号

2、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30428《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3、《江苏省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苏建城管[2016]276号

建立数字城管专职监督员队伍，是保障数字城管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全国各地数字城管运行工作的普遍做法。目
前，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已不再自行组建专职监督员队伍，而采用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实行市场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建议参照上述城市、地区的做
法，苏州市级数字城管的核实核查、普查采集等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实行市场化运作。购买服务的主要内容如

下：
1.数字城管工单的核实核查。对市级数字城管平台受理的公众举报投诉类案件进行现场核实，明确事部件类别和案件实际
情况，完善案件地址信息并进行准确定位，同时对于部件类案件做好与入库部件数据的匹配；对各区各部门处置反馈的案

件进行核查，明确处置实际情况，反馈处置办结意见。
2.城市管理问题的专项采集。根据城市管理工作需要，对特定的某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专项采集，为城市管理决策分析和

集中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对各地各部门的管理和整治效果提供考核依据。
3.城市部件数据的即时普查。对城市范围内新增和变更的各类部件数据、兴趣点进行普查，记录部件类别与相关属性，有

效定位并拍照存档，即时更新录入数字城管数据库。
4.各区信息采集的查漏补缺。负责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主要道路、窗口地区进行日常巡查，对各区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

集工作进行查漏补缺，监督各区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工作。
5.专题图层的采集测绘。对不同管理辖区、施工作业区域，雨水积聚、垃圾积存、占道集中等重点部位采集测绘对应的管

理图层，形成城市管理综合数据和监管重点数据。
6.微小问题的快速处置。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微小事部件问题进行快速处置和应急处理，提高微小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置效

率。

一、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和考核办法
为规范市级“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工作秩序，构建完善的工作管理考核体系，落实各级管理者的责任，结合相关制度，特
制定了《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和《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工作考核办法（试

行）》，详见附件。
二、制定内部控制制度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一步提高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引导依法开展经济活动，规范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加强廉政风险防
控机制建设，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财经法规制度，制定《苏州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内部控

制制度》。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
政资金使用情况

441.00 441.00

439.22 100

1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

金额）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2021数字城管核实核查、普查采集服务外包 300.00

2020数字城管核实核查、普查采集服务外包 40.00

合计： 340.00

项目资金来源（万
元）

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总额 本年度计划数

市级财政资金 340.00 340.00



441.00

类别 对应子项目名称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指标解释

预算执行率 100%

考察实际支出资金额
占预算到位资金额的
比率，用以反映项目
单位预算资金执行情

况。

专款专用率 100%
考察资金使用规范程
度，是否按计划完全
使用在指定项目上。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考察财务管理制度是
否健全。其中，重点
考察关键性资金所涉
及的财务制度、或其
他制度的关键性条

款，例如国库集中支
付制度、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等；考察项目
单位的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
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是否符合有关财务管
理制度的规定。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资金使用是否按照计
划进行，是否存在支
出依据不合规、虚列
项目支出的情况，是
否存在超标准开支情

况。

项目资金来源（万
元）

下级财政资金

合计 340.00 340.00

其他

上级财政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为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为期一年。

二、项目各阶段实施内容
1.开始启动阶段（2021年1-3月）

项目启动阶段，将根据招投标的结果，与相关中标单位签订合同，督促中标单位如期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人员队伍的组建和
相关业务培训工作，保障项目的稳定运行。

2.平稳运行阶段（2021年4-11月）
按照《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工作管理办法》、《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工作考核办法》和招标文件，

做好对中标单位的日常监管，确保项目平稳运行。
3.总结提升阶段（2021年12月）

总结全年工作，对标找差，指出当年度工作中的不足，总结经验，争取在下一年度的工作中有更大提升。

项目总目标
为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城市管理工作新要求，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净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颜值2018年城市管理重
点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完善市级数字城管监督员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和完善数字化城市管理工

作运行机制，加快推进数字城管创新发展，努力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式。

年度绩效目标

因项目的服务期为2021年一整年。具体如下：
一、全年工作量目标：

1.项目服务期内有效上报事部件问题总量不少于15万件，项目服务期第二个月起，每月不少于1万件（其中部件类问题占比
不少于20%）。

2.按照数字城管工作要求完成核实、核查工作，按照工作要求完成专项采集、数据普查、专题测绘、快速处置等工作。具
体工作量按照工作实际情况执行。

二、工作要求
1.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一般为8：30-17：30，用餐时间为12：00-13：00；根据具体工作客观需要，采购单位可对工作时间
做一定调整，原则上介于7：00-22：00。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服务工作正常开展。中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相关工

作力量。
2.核实、核查时效要求：中标单位服务人员在收到核实、核查指令后开展核实、核查工作，核实、核查时限应满足采购单

位工作标准。
3.巡查密度：在信息采集工作中，每个工作责任网格内所有主要道路、窗口地区每周必须巡查到位，且必须按照预定的巡

查路线进行巡查，其他区域根据工作要求实施巡查，不得擅自更改巡查路线。
4.信息采集类别、区域均衡性、上报时间均衡性、数量必须符合采购单位的工作要求和相关采集标准。

目标值来源

分解目标

投入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项目批复文件、原始凭证

财务管理制度文件

合同、原始凭证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考察政府采购申请规
范性、政府采购计划
备案规范性、信息发
布规范及及时性、采
购流程规范性等，反
映政府采购的合规性

。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以下
考察中标价格与采购
预算的偏差情况。

2020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1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人员配备数 =40人 服务人员配备数量

2020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1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设施配备数 =35个
配备工作相关的设备

数量

2021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0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部件问题采
集占比

=20%
考察数字城管案件采

集上报情况

2021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0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事部件问题
采集总量

=150000件
考察数字城管案件采
集上报完成情况

2021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0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事部件问题
上报有效率

=90%
考察数字城管案件采

集上报情况

2021数字城管核
实核查、普查采

集服务外
包,2020数字城
管核实核查、普
查采集服务外包

事部件问题
采集覆盖区

域
=6区

考察数字城管案件采
集上报情况

采集上报问
题办结率

=90% 上报案件的办结率

考核机制与
执行情况

较好

考察实施单位是否为
项目的实施制定了考
核机制，以及考察机

制的执行情况

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分解目标

投入

产出

根据招标文件及合同

根据招标文件及合同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事
部件划分标准参照《GB T

30428.2-2013数字化城市管理
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
和事件》及苏城委办（2020）
54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办理标准

》的通知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事
部件划分标准参照《GB T

30428.2-2013数字化城市管理
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
和事件》及苏城委办（2020）
54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办理标准

》的通知

政府采购相关制度文件、中标
通知书、合同、协议等

项目单位提供文件

结果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事
部件划分标准参照《GB T

30428.2-2013数字化城市管理
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
和事件》及苏城委办（2020）
54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办理标准

》的通知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事
部件划分标准参照《GB T

30428.2-2013数字化城市管理
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
和事件》及苏城委办（2020）
54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数字化
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办理标准

》的通知

影响力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

根据签订合同及招标文件


